
南阳市宛城区民政局南阳市宛城区老年养护中心设施

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宛城政采公开-2026-2

2、采购项目名称：南阳市宛城区民政局南阳市宛城区老年养护中心设施设

备采购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6 年 2 月 27 日

5、评审日期： 2026 年 3 月 20 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1、采购内容：排风工程、备用电源发电机设备采购、厨房橱柜自动炒菜机

设备采购、洗衣房洗衣机、烘干机设备采购、充电桩设备采购以及配套电缆、增

压系统水箱以及配套管道采购以及安装、吊顶以及墙板安装、更换窗户等。（详

见采购需求）；

2、供货周期： 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

3、质量要求：合格。

三、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元）

单位 备注信息

宛城政

采公开

-2026-2

-1

详见采购需

求和招标文

件全部内容

南阳至简装

饰工程有限

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宛

城区孔明路龙达

新天地 8号楼 2

单元 1101 室

962685.18 元

评审总得

分：90.0

分



序号 名称 品牌（如有）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1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

附件

详见

附件

四、评审专家名单

张海建（评标委员会主任）、李玲春、郭玉、张嶺、封晓阳（采购人代表）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

豫招协〔2023〕002 号文件规定向成交人收取代理服务费。

收费金额：16365.65 元

六、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次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南阳市政府采购网》、《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南阳宛城分平台）》网上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以邮寄、电子邮件等方

式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参与评审但未中标的，告

知其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各有关当事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公告

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政府采购质疑

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集中采购机构提出质疑(加

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其授权代表携带法人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件提交（邮

寄、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八、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南阳市宛城区民政局南阳市宛城区老年养护中心设施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

